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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認購或購買證券之要約或邀請，亦不應視為提出任何有關
要約或邀請。特別是，本公佈並非於香港、美利堅合眾國或其他地區出售證券之要約。在
無註冊或獲豁免註冊之情況下，不得於美利堅合眾國提呈發售或出售證券。在美利堅合眾
國作出之任何證券公開發售將以招股章程之方式進行，招股章程可向發行人或出售證券之
持有人索取，並將載有公司及其管理層之詳細資料以及財務報表。發行人擬於美利堅合眾
國註冊部份建議發售。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melco-group.com

（股份代號： 20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
結果及預期時間表

本公司欣然公佈，批准建議分拆上市之決議案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
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全體一致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茲提述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發表之公佈（「該公佈」）
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刊發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建議分拆上市（即本公
司之聯營公司Melco PBL Entertainment (Macau) 建議在納斯達克證券市場之全球市場獨立上
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備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公佈，批准建議分拆上市之普通決議案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舉
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全體股東一致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乃以點票方式進行，點票乃由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監票。合共 1,228,150,716股股份（即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總數）令彼等之持有人有
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建議分拆上市之普通決議案。於股東
特別大會上，由股東持有之合共 806,979,327股股份以親自或委派委任代表方式代表。在股
東特別大會上以親自或委派委任代表方式代表之所有股份均投票贊成批准建議分拆上市之
普通決議案，並無股份投票反對。因此，批准建議分拆上市之普通決議案作為本公司之普
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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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時間表
建議分拆上市及建議實物分派之預期時間表如下：

釐定實物分派配額之記錄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釐定美國預託股份價格、簽訂全球發售包銷協議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及宣佈註冊表生效之預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紐約時間）

重新開始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交回選擇表格之最後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時正

美國預託股份在納斯達克全球市場開始買賣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之預期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午九時三十分（紐約時間）

除上文有指明者外，上文所載之預期時間表所提述之日期均指香港時間。

敬請股東注意，上文所載之預期時間表可能隨著當前市況及其他事項發生變動。倘上述時
間表發生變動，本公司將發表公佈知會股東。

美國預託股份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紐約時間）（於本公佈刊印最後截止日期之後）
進行定價。現預計，全球發售項下之美國預託股份之價格將於該公佈所述之 16美元至 18美
元間或以上，根據全球發售將予認購之Melco PBL Entertainment (Macau) 權益將介乎該公佈
及通函所述之Melco PBL Entertainment (Macau)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 10%至 17.5%（於任何股
份因就全球發售授出之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前）。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時間）就美國預託股份之定價及實物分派進一步
發表公佈，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將其刊載於香港之英文及中文報章上。該公佈亦
將載有應付非合資格股東、上市聯屬公司及根據實物分派選擇收取現金或收取實物分派但
有權收取現金以代替零碎美國預託股份之合資格股東之現金數額之詳情（誠如通函所述，
現金數額直至全球發售之最終發售價獲釐定後，方予以釐定）。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曾源威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猷龍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徐志賢先生及鍾玉文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吳正和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羅保爵士、羅嘉瑞醫生及沈瑞良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